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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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如皋市妇女联合会                             单位负责人（签名）：李晓红

部门名
称

如皋市妇女联合会

年
度
预
算
申
请（

万
元）

资金总额：382.17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一、公共财政拨款： 382.17 一、基本支出： 300.17

　　其中：一般转移支付 　　（一）工资福利支出 265.56

二、政府性基金拨款： 　　（二）商品服务支出　 19.04

　　其中：上级补助 　　（三）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出 15.57

三、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拨款：

二、项目支出： 82

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一）部门运转类项目支出

（二）部门民生类项目支出 82

（三）部门管理的政府专项资金项目支
出

五、其他资金：
　　　其中：转移（镇、区、街道）支
出

部
门
职
能
职
责
概
述

如皋市妇女联合会属人民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
的重要社会支柱，是团结、教育、引领广大妇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主
要职责是：（1）指导和推动各级妇联开展“双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帮助下岗
女工寻岗创业；指导各级妇联组织开展好妇女文化科技、技能培训工作。（2）宣传贯彻
、参与研究制定有关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政策措施，参与相关普法工作；指导、推动
各级妇联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负责处理群众日常来信来访。（3）开展妇女思想
教育工作；指导和实施“五好家庭”创建活动，寻找“最美家庭”；表彰“三八”红旗手
（集体）等妇女先进典型。（4）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全市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实施，着力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引导妇女开展巾帼志愿服务，开展富
有特色的志愿活动。（5）牵头家庭教育工作；参与协调、推动全社会为儿童的健康成长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6）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培养选拔推荐女干部工作；负责妇联组织
建设，联系、指导社会各界妇女组织。（7）承办如皋市委、市政府和江苏省、南通市妇
联交办的有关事项。

整
体
绩
效
目
标

目标1：团结动员妇女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注重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为如皋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目标2：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倾听妇女意见，反映妇女诉求，协助有关部门或单位查处侵害妇

女儿童权益的行为，为受侵害的妇女儿童提供帮助。

目标3：教育引导妇女树立四自精神，提高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推

动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营造有利于妇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宣传表彰优秀妇女典型，培养、
推荐女性人才。

目标4：教育引导妇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组织开展家庭文明创建，支
持服务家庭教育，传承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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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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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费

产出数量指标 实有在职人员11人，退休人员7人。

产出质量指标 根据妇联职能做好妇女儿童工作。

产出进度指标
2020年度完成各项资金支出进度要求，
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产出成本指标 控制在预算数300.17万元内。

项目经费

产出数量指标 共有5个项目

产出质量指标
组织实施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有
利于促进全市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

产出进度指标
根据2020年度工作计划，确保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

产出成本指标 控制在预算数82万元内。

效果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
女全面发展。

环境效益指标 提高环境质量、改善人居环境。

经济效益指标
围绕全市发展大局，提高广大妇女参与
经济发展的技能，增强妇女发展内生动
力。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率。

与上年
收支预
算及绩
效目标
变化、
调整情
况说明

2020年度全年部门预算为382.17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61.04万元，主要为人员增加、政策性增资
、调整提租补贴比例等。其中：工资福利支出预算265.56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70.51万元，主要
为新增人员及政策性调资、调高提租补贴比例等；商品服务支出预算19.04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13.54万元，主要为其他交通费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对个人和家庭补助预算15.57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9.07万元，主要为退休人员调资及提租补贴比例调整；项目支出预算82万元，与上年
相比减少5万元，主要为压减项目支出。

填表人（签名）：刁美华   联系电话：87199869  填表日期：2020年2月7日 


